附件1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名称
	中国共产党株洲市石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705.8347

	
	按收入性质分
	[bookmark: _GoBack]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05.8347
	其中：基本支出
	653.9547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51.88

	
	其他资金
	
	
	

	部门职责概述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积极协助区委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二、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监督全覆盖；三、严深细实抓作风建设，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四.始终保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态势；五.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整改。

	年度重点       工作计划
	事项
	责任单位/科室
	工作目标

	
	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
	
	突出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决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重大责任事故等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健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的问题线索移送、案件协作机制。

	
	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督”新模式。搭建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交流平台，通过微信群走“网上群众路线”。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做好与“网格化”的结合文章，用好“互联网+监督”平台，拓宽群众参与监督渠道，引导群众主动监督身边问题。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低保养老等民生领域，督促主管部门深入推进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加强对医保等政策性保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严厉惩治侵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

	
	出台了《区纪委区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实施方案》，为派驻机构更好履职尽责建立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派出监察办公室与纪工委合署办公，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政治监督，着力纠正搞变通、打折扣、阳奉阴违、虚假应付等问题，保障政令畅通。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80%线索
	

	
	
	产出质量
	线索查处率
	≥80%
	

	
	
	产出时效
	查处时间
	2021年底前
	

	
	
	产出成本
	追缴资金
	≥2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追缴资金
	≥20万元
	

	
	
	社会效益
	形成“不敢腐”的震慑
	零容忍遏制增量
	

	
	
	生态效益
	完善“不能腐”的机制
	全方位监督
	

	
	
	可持续影响
	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专责机关监督职责
	尽量使干部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80%
	




附件2
2021年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汇总表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方向（子项）
	金额
	实施期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合  计
	
	
	

	一
	业务性专项
	10
	纪委监察委案件查办工作经费
	突出做实监督首责，实现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新突破。进一步理顺信访、党风政风监督、审查调查、案件管理等部门的职责关系，加强上下级纪检监察机构、派驻机构、巡察机构的资源互享、工作互动、成果互用。

	1
	形成“不敢腐”的震慑，高擎反腐利剑，突出重点削减存量、零容忍遏制增量，重点查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以来不敬畏、不知止，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
	7
	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通过办案查找发现案发单位在监督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下达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堵塞管理漏洞。
	突出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决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重大责任事故等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健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的问题线索移送、案件协作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3
	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督”新模式。搭建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交流平台，通过微信群走“网上群众路线”。
	严深细实抓作风建设，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持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入手，持续深入纠正“四风”问题。

	二
	巡察办经费
	30
	开展常规巡察，并视实际情况开展专项巡察
	

	1
	完成全年巡察工作
	
	深入学习中央、省市下发的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文件和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执行全区防疫工作部署安排，积极参与四级干部下沉值守。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合理安排巡察任务，严格巡察过程中的防控措施，做到工防结合。
	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整改。

	三
	纪委办案津贴
	11.88
	所有参加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按220元/人*12月发放办案人员补贴。
	根据湘人社发[2011]63号、株人社字[2011]8号文件精神，所有参加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按220元/人*12月发放办案人员补贴。



附件3
2021年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查办案件
	所属专项
	业务性专项

	项目金额
	7
	项目实施期
	2021年度

	实施期绩效目标
	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通过办案查找发现案发单位在监督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下达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堵塞管理漏洞。

	年度绩效目标
	突出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决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重大责任事故等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健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的问题线索移送、案件协作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15人
	2020年查处15人

	
	
	产出质量
	线索查处率
	≥80%
	

	
	
	产出时效
	查处时间
	2021年底前
	

	
	
	产出成本
	追缴资金
	≥2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追缴资金
	≥20万元
	

	
	
	社会效益
	形成“不敢腐”的震慑
	零容忍遏制增量
	

	
	
	生态效益
	完善“不能腐”的机制
	全方位监督
	

	
	
	可持续影响
	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专责机关监督职责
	尽量使干部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80%
	




附件3
2021年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成果
	所属专项
	业务性专项

	项目金额
	3
	项目实施期
	2021年度

	实施期绩效目标
	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督”新模式。搭建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交流平台，通过微信群走“网上群众路线”。

	年度绩效目标
	严深细实抓作风建设，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持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入手，持续深入纠正“四风”问题。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信息处理率
	≥100%
	

	
	
	产出质量
	办结率
	≥98%
	

	
	
	产出时效
	办结时间
	受理之日3个月内
	

	
	
	产出成本
	信息处理反馈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无直接经济效益
	无直接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搭建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交流平台
	通过微信群走“网上群众路线”
	

	
	
	生态效益
	完善“不能腐”的机制
	零容忍遏制增量
	

	
	
	可持续影响
	形成“不敢腐”的震慑
	全方位监督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80%
	





附件3
2021年专项资金支出方向绩效目标表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完成全年巡察工作
	所属专项
	业务性专项

	项目金额
	30
	项目实施期
	2021年度

	实施期绩效目标
	深入学习中央、省市下发的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文件和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执行全区防疫工作部署安排，积极参与四级干部下沉值守。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合理安排巡察任务，严格巡察过程中的防控措施，做到工防结合。

	年度绩效目标
	充分发挥巡察利剑作用，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整改。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巡察全覆盖
	≥100%
	

	
	
	产出质量
	发现问题反馈率
	≥100%
	

	
	
	产出时效
	回头看
	≥100%
	

	
	
	产出成本
	整改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无直接经济效益
	无直接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形成震慑推动整改
	

	
	
	生态效益
	完善“不能腐”的机制
	零容忍遏制增量
	

	
	
	可持续影响
	形成“不敢腐”的震慑
	全方位监督
	

	
	
	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80%
	



